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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舊佈新除舊佈新除舊佈新除舊佈新————除去謊言除去謊言除去謊言除去謊言、、、、穿上真理穿上真理穿上真理穿上真理 

經文：約翰壹書一：5～二：6 鄭文選牧師 

【引言】 

弟兄姊妹，平安。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在愛與真理上成長，在恩惠與自由中茁壯。」和你旁邊的人彼此祝福一下：

「祝福你在愛與真理上成長，在恩惠與自由中茁壯。」 

今天是除夕，家家戶戶都在大掃除，除舊佈新。穿新衣、戴新帽。我記得小時候每逢過年，媽

媽就會帶我們到五分埔去買新衣服。今年過年，你有購置新裝或家中有購買新家具、電器嗎？

（我們家買了一只新鍋子。）但是我們除了外在要除舊佈新，我們的內在生命更要除舊佈新。

弗四：22-24「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23 又

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羅十二：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今天講道的題目：「除舊佈新—除去謊言、穿上真理。」 

我們先一起禱告。 

【本文】 

一一一一、、、、活在謊言中的痛苦活在謊言中的痛苦活在謊言中的痛苦活在謊言中的痛苦    

我們為什麼要除去謊言呢？因為謊言會帶給我們很大的痛苦。謊言與真理不能並存，我

們在謊言中就不在真理裡，真理也不在我們裡面；而耶穌就是真理，因此在謊言中我們就不

在耶穌裡面，耶穌也不在我們裡面。當我們沒有耶穌的同在時，就會失去平安、喜樂，帶來

很大的痛苦。這段聖經提到兩種謊言： 

1. 「明明是個罪人，卻說自己無罪。」（約壹一：8「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

不在我們心裡了。」約壹一：10「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 神為說謊的，他的

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 

2. 「活在黑暗中，卻說自己與神相交。」（約壹一：6「我們若說是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

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約壹二：4「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

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 

那麼，這兩種謊言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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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不承認自己是罪人，，，，帶來自欺帶來自欺帶來自欺帶來自欺、、、、躲藏躲藏躲藏躲藏、、、、無法接納自我的痛苦無法接納自我的痛苦無法接納自我的痛苦無法接納自我的痛苦    

當時有一種異端說基督徒信主了，就不會再犯罪。但基督徒還會不會犯罪？當然會！如

果我們相信這種異端，會導致兩種結果，一種就是把很多明明是罪的事情，說成那不是罪，

昧著自己的良心，這就是自欺。另一種就是充滿了恐懼，因為基督徒不會犯罪，而我還會犯

罪，那麼是不是代表我還不是基督徒，我還沒有重生？這就會導致無法接納自我，想要躲起

來，躲避別人也躲避上帝。當我們不願意面對、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罪人，就會落入自欺、

躲藏、無法接納自我的痛苦。或許你說，我們現在沒有受到這種異端的影響，基督徒都是承

認自己是罪人，我們不是常說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嗎？我們是 100％的罪人，也是 100％的義人。 

但是，許多基督徒（包含我自己），都有「完美主義」的傾向。這點和認為基督徒不再

會犯罪其實很類似。完美主義就是凡事都要求盡善盡美，不允許自己犯罪，想證明自己完美，

不能接受自己不完美。完美主義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好，追求完美不是很好嗎？但其實背後

就是一種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以為自己可以與神同等的信念。完美主義者認為自己應該無所

不知，所以出錯的時候就拼命責怪自己；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事情失控的時候就很不高興。

完美主義者相信自己一天能夠應付十個人的工作，發現自己做那麼「少」的時候，會鬱卒沮

喪。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完美主義者一定充滿了不能自我接納的痛苦，即使成就不凡，仍然懷

疑自己，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容易感到緊張、焦慮和內疚。在人際關係中想要討好每個人，

要每個人都喜歡他，但卻不喜歡自己，常壓抑自己的情緒，而且常有睡眠不足、飲食失調的

現象，嚴重的還會自殺。 

一項針對美國前五百大企業做的問卷調查顯示，高階主管通常不是完美主義者，中低階

主管較多是完美主義者，因為他們還沒做到高階，就已經累垮了。有一位政大博士班的女學

生，在資格考四題申論題中，只寫了兩題，另外兩題完全空白，指導教授問她，另外兩題為

什麼不寫，因為博士班的學生，不可能對那個主題完全不知道，怎麼樣都可以寫出一些內容，

多多少少老師都會給一些同情分數。那位女學生說，因為她沒有把握回答的完整，所以寧可

不寫。這就是典型的完美主義，結果那次資格考，她就沒有通過。 

我們要將對 fixed quality 的執著，調整為 fixed time 的觀念，在限定的時間內追求完

美，要「先有再好」。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不接受自己並非完美，會帶來自欺、躲藏、無法

接納自我的痛苦。約壹一：8「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約壹

一：10「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 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當

主的道不在我們裡面、而是謊言在我們裡面的時候，我們的人生就會充滿了痛苦。 

（（（（二二二二））））在仇恨的黑暗中失去生命的方向在仇恨的黑暗中失去生命的方向在仇恨的黑暗中失去生命的方向在仇恨的黑暗中失去生命的方向，，，，造成人生不斷跌倒的痛苦造成人生不斷跌倒的痛苦造成人生不斷跌倒的痛苦造成人生不斷跌倒的痛苦    

這段經文提到第二種謊言，就是「說自己與神相交，卻活在黑暗中。」約壹一：6「我們

若說是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約壹二：4「人若說我認

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這裡說的黑暗、不遵守

神的誡命是指什麼呢？就是活在仇恨中。約壹二：9「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在仇恨中的人，仍在黑暗裡，沒有遵守神愛的誡命。這樣的人即

使口裡說是與神相交，說他認識神，但其實是在謊言中，真理並不在他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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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仇恨的黑暗中，會使人失去生命的方向，造成人生不斷跌倒的痛苦。約壹二：10-11

「10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 11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

在黑暗裡行、也不知道往那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你有沒有在一片漆黑的房間中

找東西的經驗，什麼都看不到，走兩步就撞倒東西，一下腳踢到、一下頭撞到。活在仇恨中

的人，就像這樣的狀況。還記得我們上週提到的那位成功女性嗎？雖然她有愛她的先生和孝

順的兒女，住在豪宅中，卻無法感到幸福。因為她心中牢記成長時期被父親虐待的痛苦，怎

麼也無法饒恕父親，無時無刻不仇恨、咒詛、辱罵她的父親，最後捨棄豪宅、親愛的先生和

孩子而走上自殺的不歸路。這位女士在黑暗的仇恨中生活，這個仇恨讓她的眼睛瞎了，看不

見人生的方向與美好，結果在人生的半途中跌倒死亡。 

上帝希望我們活得喜樂，活得自由，祂希望我們經歷活在真理中的祝福。約壹一：4「我

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作：我們）的喜樂充足。」我們接下來思想，如何除

去上述的兩種謊言，穿上真理，活在真理的祝福中。 

二二二二、、、、活在真理中的祝福活在真理中的祝福活在真理中的祝福活在真理中的祝福    

（（（（一一一一））））活在認罪不被定罪中的恩典中活在認罪不被定罪中的恩典中活在認罪不被定罪中的恩典中活在認罪不被定罪中的恩典中，，，，充滿自由充滿自由充滿自由充滿自由    

約八記載我們很熟悉的故事，有一位行淫時被拿的婦人被抓到耶穌面前受審，耶穌挑戰

那些抓她的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就可以拿石頭丟這個女人。結果眾人一個個都走

了。耶穌給予她的判決是約八：11，「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然後緊接著，約八：12「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這裡我們看見一件事很稀奇，光來了，卻不定人的罪。耶穌說我是世界

的光，我要使人不在黑暗裡走，使人得著生命的光，但不是藉著定人的罪，乃是藉著赦免人

的罪。 

然後約八：32-36「32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33 他們回答說：我

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 34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35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裡；兒子是永

遠住在家裡。 36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這裡看到真理與罪、

與自由密切相關。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就是沒有自由的人，但是真理使人得自由，使人脫

離罪的轄制。真理就是天父的兒子，就是耶穌，耶穌藉著赦免人的罪使人從罪的轄制中得自

由。 

讓我們回到約壹，約壹一：5「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在光面前隱藏自己不是辦法，

否認有罪不是辦法，努力做到完美也不是辦法。那怎麼辦呢？約壹二：1-2「我小子們哪，我

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

者耶穌基督。 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使

徒約翰和耶穌一樣，都是要叫我們不犯罪。但方法是什麼呢？不是定罪，乃是赦罪。若有人

犯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穌，已經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祭，來到他面前認罪，約壹一：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這才是解決罪的辦法。活在認罪而不被定罪的恩典中，我們才能自由真實地與神與人相交。

約壹一：7「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

們一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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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八：32「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真理就是我們有罪，我們不完

美，但是我們只要承認，耶穌就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接納我們一切的不完美，讓我們也能接

納自己的不完美，並且在祂的恩典中，慢慢的進步，慢慢的越來越完美。要得自由，要不再

成為罪的奴僕，第一，要承認自己有罪；第二，要相信耶穌洗淨我的罪。兩個都很重要，缺

一不可。承認自己有罪、敗壞、不完美，但同時知道即使如此，上帝還是愛我，接納我，用

耶穌的血洗淨我。這使我們得自由，戳破我們完美無罪的謊言，除掉我們必須完美才會被接

納的謊言，使我們可以勇敢的面對自己的真面目，使我們有能力承擔別人負面的言語，使我

們有動力活在聖潔中，這就是行在光明中。 

（（（（二二二二））））活在與神與人愛的關係中活在與神與人愛的關係中活在與神與人愛的關係中活在與神與人愛的關係中，，，，充滿喜樂充滿喜樂充滿喜樂充滿喜樂    

另外一個要活在光明中，不在黑暗裡的關鍵，就是要活在與神與人愛的關係中。約壹二：

9-11「9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 10 愛弟兄的，就

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 11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行，

也不知道往那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約壹一：7「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

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在愛中與弟兄姊妹彼此相交，

我們的生命就會充滿喜樂。 

有一個感人的故事，標題是「愛能改變」： 

我是小學的校車司機，所載的學生中曾有個叫查理的孩子，他有一頭褐色鬈髮，總是蹺課、

打架，四處惹禍，在師長眼中是個麻煩人物。我輾轉得知，查理的父母離婚後，他便跟著酗

酒的父親同住，因此幾乎沒什麼人照顧他。 

當時，有個學生送我一枚心型吊飾，我將它掛在照後鏡上，某天當我要開車時，卻發現吊飾

不見了。我問車上的同學：「有沒有人看到那個吊飾？」 

沒有人回應，一片沉寂之後，突然有個男孩說：「查理第一個上車，他一定知道。」另一個

孩子也附和：「看他的口袋，一定是他拿的！」 

我問查理：「你有拿嗎？」查理搖搖頭，但周遭同學卻更加鼓譟：「他說謊！」為了平息這

場爭執，我再問查理：「我可以檢查你的口袋嗎？」查理看著我，許久才緩緩點頭，當我把

手伸進他的口袋，立刻摸到一個心形的物品，我看著查理低垂的頭，心想：「也許他真的很

喜歡，不如送給他吧！」 

想到這裡，我便摸摸他的頭，並對同學說：「今天時間不早了，我們先出發吧！」一個月後，

查理就轉學了，我再也沒看過他，直到十年後……。 

某天傍晚，我正走出校門，突然聽到有人喊：「彼得叔叔！」我轉身看到一個褐色鬈髮的年

輕人，熟悉的臉孔讓我突然意會過來：「你是查理？」他微笑點頭。 

他告訴我，他已經順利考上大學，還拿到獎學金，我們聊得很愉快，臨別前，他從口袋裡拿

出當年的心形吊飾，說：「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想還給您……。」 

我微笑婉拒：「留著吧！在那一天，我就已經送給你了。」他眼眶泛著淚水，哽咽的說：「謝

謝您的寬容，這讓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變。」 

不知不覺，我的眼淚也奪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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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前面兩週我們講「愛」（題目分別是「愛使我們勝過恐懼」，「愛與恨：活在仇恨中就是

活在死亡中，活在相愛裡就是活在永生裡」），今天我們講「真理」。但你沒有沒有發現，最

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穌無條件的愛我。在這樣的愛裡面，我們可以不用活在謊言的痛苦裡，不需

要努力做到事事完美才能被接納，不需非得贏得人人稱讚心才能安穩；我們可以承認自己不完

美，可以接納自己不完全，我們可以承認錯誤，勇敢認罪，並且接受上帝的赦免。我們也可以

赦免人、饒恕人，關愛人，施恩祝福人，並在這樣的愛中，得著自由、滿足和喜樂。這就是永

生，這樣生命就會成長，這樣生命就會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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